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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方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被担保人名称：

1、东方嘉富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简称“东方嘉富人寿”）

2、浙江济海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浙江济海”）

3、浙江东方集团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东方供应链”）

4、舟山济海能源有限公司（简称“舟山济海”）

5、浙江东方乾睿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简称“东方乾睿”）

6、浙江济桐贸易有限公司（简称“济桐贸易”）

7、浙江东方嘉信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嘉信”）

上述被担保人中，东方嘉富人寿、浙江济海、东方供应链、舟山济海、东方

乾睿、东方嘉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济桐贸易为公司参股公司。

●本期担保金额及担保余额情况：2025年12月，公司对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

累计发生额为28,767.58万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对下属公司的担保余额

合计为346,691.46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22.13%。

●逾期担保数量：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也不存在到期债务未清偿要求

公司承担担保责任情况。

●风险提示：本次被担保人中，东方嘉富人寿、浙江济海、东方供应链、济

桐贸易、东方乾睿、东方嘉信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提醒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

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支持下属公司业务发展，促进2025年度经营目标的达成，浙江东方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浙江东方”）于2025年4月23日、6月22

日召开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年度为下属公司提供额度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合计最高

额度为451,500万元的额度担保。具体情况见公司2025年4月25日发布的《浙江东

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为下属公司提供额度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21）。

为支持东方嘉富人寿发行资本补充债，公司于2024年11月20日、2024年12

月10日召开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为中韩人寿发行资本补充债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东方嘉富人寿发行

不超过14亿元（含14亿元）资本补充债全额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情况见公司

2024年11月21日发布的《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8）。

2025年 12月，在上述批准范围内公司对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发生额为

28,767.58 万元，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下属公司的担保余额合计为

346,691.46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担保

人

被担保

人
债权人 担保方式

本月发生

额

反担保

情况
担保余额

1
浙江

东方

东方供

应链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 保证担保 1,213.60 有 3,135.55
宁波银行杭州分行 保证担保 有 359.37
杭州银行官巷口支行 保证担保 有 505.65

2
浙江

东方

浙江济

海

平安银行杭州分行 保证担保 4,347.82 有 28,562.01
兴业银行杭州分行 保证担保 5,000.00 有 18,955.00
宁波银行杭州分行 保证担保 1,323.44 有 13,420.54
民生银行杭州分行 保证担保 6,010.20 有 14,898.70
农业银行杭州拱墅支行 保证担保 有 8,152.48
工商银行杭州羊坝头支行 保证担保 1,200.00 有 14,800.00
北京银行杭州分行 保证担保 1,500.00 有 19,995.85
浦发银行杭州新城支行 保证担保 有 5,000.00

3
浙江

东方

舟山济

海

平安银行杭州分行 保证担保 有 1,339.00
工商银行舟山定海支行 保证担保 4,655.00 有 4,655.00
上海期货交易所 履约担保 有 10,000.00

4 浙江 东方乾 宁波银行杭州保俶支行 保证担保 有 4,636.31



东方 睿 杭州银行官巷口支行 保证担保 有 1,000.00
平安银行杭州分行 保证担保 780.02 有 8,700.00
华夏银行杭州分行 保证担保 有 5,000.00
民生银行西湖支行 保证担保 有 4,964.60
交通银行杭州东新支行 保证担保 有 4,849.46

5
浙江

东方

东方嘉

信

宁波银行杭州分行 保证担保 有 4,999.80
民生银行杭州分行 保证担保 有 4,599.31
杭州银行官巷口支行 保证担保 有 4,999.76
平安银行杭州分行 保证担保 2,737.50 有 2,737.50

6
浙江

东方

济桐贸

易

北京银行嘉兴分行 保证担保 无 3,000.00
宁波银行嘉兴分行 保证担保 无 2,236.50
嘉兴银行桐乡支行 保证担保 无 2,700.00
湖州银行桐乡支行 保证担保 无 3,000.00
民生银行杭州分行 保证担保 无 1,799.07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 保证担保 无 1,260.00
南京银行杭州分行 保证担保 无 930.00
平安银行桐乡支行 保证担保 无 1,500.00

7
浙江

东方

东方嘉

富人寿
资本补充债券 保证担保 无 140,000.00

合计 - 28,767.58 - 346,691.46
注：鉴于济桐贸易的其他股东方按照股权比例同时提供相应足额的担保，自2025年5月

起济桐贸易新增贷款不再提供反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东方嘉富人寿的基本情况详见公司2024年11月21日发布的《浙江东

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68）；浙江济海、东方供应链、舟山济海、济桐贸易、东方乾睿、东方嘉

信的基本情况详见公司2025年4月25日发布的《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2025年度为下属公司提供额度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

本月被担保人情况等较前述公告时未发生显著变化。

三、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是依照董事会和股东会决议授权开展的合理经营

行为，有利于各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也同时考虑了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连续

性，符合公司整体业务发展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被担保人东方嘉富人寿、浙江济海、东方供应链、济桐贸易、东方乾睿、

东方嘉信资产负债率超过70%，提醒投资者关注。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对下属公司的担保余额合计为346,691.46万元，

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22.13%，除对下属公司的担保外，公司不存

在其他对外担保情况，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也不存在到期债务未清偿要求公司

承担担保责任情况。

特此公告。

浙江东方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8日


